
依法而治，推动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深入健康发展 

2022 年 12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施行，这是

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完备规范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法律，是党中央部署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特色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制度的

成功探索和具体实践。 

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国打

击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部法律如何为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提供法律支撑？

如何做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贯彻实施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安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负责人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和阐释。 

深刻认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出台的重大意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

2021 年 4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注重源头治理，加强法律

制度建设，为打击治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年 4 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会同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抓紧推进反电信网络诈骗立法工作。经一年多深入调研论证、

广泛征求意见，并三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于

2022 年 9 月通过。 

专门立法的背后，是严峻的形势。 

随着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犯罪持续下降，以

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网络犯罪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犯罪形态。犯罪分子利用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网络黑灰产业交易等实施精准诈骗，组织化、链条化运作，

跨境跨地域实施，已经成为当前发案最高、损失最大、群众反响最强烈的突出犯

罪。 

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实践看，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方面的制度措施不够充分；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分散，不够明确，针对性不强；

实践中一些好的做法和政策文件需要上升为法律规定。因此，打击治理实践呼唤



一部专门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专门立法，

虽然体量小，但涉及金融、通信、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等各领域，是一部集中

全面、系统综合、针对性强的小法律，目的是解决当前迫切需要的立法需求，坚

持急用先行。专门立法与行业立法将相互配套、共同发力，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提供充分的法律制度保障，备足法律制度供给侧。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充分吸收了专题研究、专门队伍、

专案攻坚、专业技术，抓好内部合力、促成外部合力的“四专两合力”有关内容，

有效解决了工作中的难点痛点，对于打击治理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准确把握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原则和特点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一部预防法、管理法，注重源头治理、前端预防。 

按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的要求，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发生

的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人员链等各环节，加强防范性制度措施建设，深入

推进行业治理，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

缪”，变重“打击”为“打防管控”并重。 

实践证明，构筑电信网络诈骗的防火墙，需要举全社会之力，协同配合，加

强联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了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机制和各部门职能分

工—— 

国务院建立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打击治理工作，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确定反电信网络诈骗目标任

务和工作机制，开展综合治理，公安机关牵头负责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金融、

电信、网信、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履行监管主体责任，负责本行业领域

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明确法律责任，加大惩处力度”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授权下，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对未履行反诈法定义务的行

业企业实施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可以对有关涉诈人员采取惩戒措施，记入信用记

录，对前科人员和重大嫌疑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对电诈违法人员处以行政拘

留和罚款；人民检察院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追赃挽损是被害群众的核心关切，也是立法过程中的

焦点问题。 

因此，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要求加强追赃挽损，完善涉案资金处置制度，及时

返还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将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及时解冻和资金返还等工作机

制和措施在立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公安机关依法拦截涉诈资金，并及时发还被

骗群众，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同时，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还要求建立相应救济

申诉渠道，尽可能减少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充分发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范引领作用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提出了全面落实打防管控的工作原则，明确了公安机关的

职责任务，并强调加强国际执法合作，有效打击遏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要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引领，持续加大

打击力度，全面提升打击质效。一是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持续推进“云剑”“断

卡”“断流”“拔钉”等各类专项行动；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摧毁境外诈骗窝

点，缉捕境外在逃人员。二是强力组织大案攻坚，持续发起区域会战和集群战役，

抓金主、铲窝点、打平台、断资金，确保打深打透打彻底。三是用足用好法律武

器。加强与检法机关的协作配合，依法从严惩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确保形成强

大震慑。 

信息通信行业源头治理关系到反诈工作成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要求加

大电信行业源头治理力度。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行业要严格用户实名制管理，持续推进

“断卡”行动，严格规范电话卡、物联网卡、家庭宽带、短信端口等重点业务实

名登记管理；加强重点业务治理，依法对用于诈骗的国际电话和短信、短信端口、

语音专线、互联网专线、云服务等重点业务开展清理整顿；深化涉诈设备清理，

深入开展“打猫行动”，持续提升线索发现、追踪溯源、快速处置和情报共享等

能力，巩固提升与各级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打击力度。 

根据公安机关指令查控涉诈资金，是阻断涉诈资金转移的最主要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要依法根

据公安机关查询、止付、冻结、解冻、资金返还指令及时处置涉案资金，优化工



作流程，完善工作机制；会同公安机关完善预警劝阻系统，及时劝阻潜在被害人

转账汇款，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资金损失。 

徒法不足以自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牵头单位，要协调统筹抓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贯彻实施工作，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反诈工作深入健康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来源：人民公安报） 


